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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 
第 20230033 号的答复 

 

尊敬的陈慧娟代表： 

您在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规范机械式停

车设施相关规定的建议》收悉。我局作为分办部门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完善机械式停车库的安全管理规划和措施建议 

我局认同您提出的出台机械式停车库消防安全指引建议。根

据《东莞市机动车停车设施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局指导停车

产业协会完善停车相关行业标准；配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机

械式停车库管理办法，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。2020 至今，我

局主导的市综合交通运输联席会议共联合审议了 18 个立体停车

库，同意了 14 个车库申请。根据市交通联席会议有关要求，经

审议同意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库，属地政府要履行职责，做好如下

工作：一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，做好车库的安全监管工作并

确保车库建成后对外开放；二要督促车库申请单位做好土建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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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、抗震抗风安全工作，做好降噪处理，外立面要与周边环境

相协调，并征求利益关系人同意；三要结合道路交通状况和立体

车库建设时序，科学设置“严管路”或设立禁停标识，实行物理

隔离，规范道路停车泊位，逐步减少道路停车泊位数量。另外，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

等相关职能部门按各自职能，做好相关指导、监管工作。 

二、关于保障地下机械停车设施正常使用建议 

（一）开展地下室机械停车设施普查建议。2020 年，我局通

过市品质交通千日攻坚行动工作机制，完成了全市停车资源普

查，截至 2023 年 3 月 10 日，经普查，我市共有 186.9 万个停车

位。同时，为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停车设施数据，今年我局将启

动中心城区停车资源普查，针对您对地下室机械停车位开展普查

建议，我局将在中心城区停车资源普查中予以落实。 

（二）加强机械停车设施服务管理建议。前期，我市出台了

《停车场运营管理服务规范》，根据规范指引，停车场运营管理单

位应配备满足停车管理需求的专职管理员，原则上每 100 个停车

位应至少配备 1名停车管理员，确保停车收费和管理服务并重，

提升市民群众停车体验。同时，我局也支持停车场经营管理单位

宜参与停车场责任保险，提升风险承受能力。另外，根据《特种

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特种设施使用单位应建立特种设

备安全技术档案，档案中应包括设计文件、制造单位、产品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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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证明、使用维护说明等文件、资料。 

三、关于进一步完善机械停车设施规范建议 

由于地块面积受限，机械停车设施作为新增路外公共停车设

施必要补充，有一定优势。为科学、规范、合理推进我市机械停

车设施建设，根据市品质交通指挥部有关要求，市交通联席办将

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，分类推进全市立体停车设施建设，对于应

急管理、交通安全、社会维稳等紧急需要或已纳入市道路交通综

合整治范围的，优先安排上会审议。 

根据《关于加强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》有关要

求，机械停车设施项目实施前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向施工图一类审

查机构申请开展项目土建部分施工图审查（含消防设计文件审

查），具备施工条件后，应向属地镇街（园区）住建部门申请办

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手续，竣工后，应由属地镇街（园区）住建

部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监督下，由项目建设单位自行组织项目土

建部门竣工验收及消防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 

接下来，我局一是配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尽快制定并出台

机械式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办法，进一步明确运营维护及安全生产

相关权责，对已建成的停车位，进一步压实属地政府管理职责、

停车设施产权单位主体责任，有序推进全市停车设施规范管理。

二是会同市停车产业协会，共同制定停车设施运营管理标准和行

业自律规范，建立严重违法失信停车服务企业名单管理制度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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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我市停车行业服务质量。 

谢谢您的宝贵建议，希望您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市交通事业的

发展，提出更多好的建议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

2023年4月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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